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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大意 

1 甲（住所地：桃園縣）、乙（住所地：基隆市）因二人共有的 L 地（座落新竹縣）發生爭執，甲欲起訴請

求分割，二人亦合意由臺北地方法院裁判分割 L 地。下列何法院對甲的請求分割 L 地事件有管轄權？

①桃園地方法院；②基隆地方法院；③新竹地方法院；④臺北地方法院。 
②③④ ③④ ③ ①②③ 

2 下列何種情形，法官不須自行迴避？ 

法官為原告的前夫  法官為被告的兒子的岳父  

第二審法官曾參與該事件的第一審裁判 法官為原告的父親的弟弟 

3 下列何者沒有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能力？ 

甲獨資經營的商號「盈利電器行」 胎兒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交通部 

4 原告的訴訟代理人為何行為，無須經該原告的特別委任？ 

 撤回起訴 與對造為訴訟上和解 聲請法官迴避 提起上訴 

5 甲向管轄法院起訴乙，請求給付損害賠償 120 萬元，經過第一次雙方言詞辯論後，甲撤回起訴。下列敘述何

者錯誤？ 
 法院得裁定由甲、乙平均分擔訴訟費用 
撤回須經乙的同意 
在判決確定前，得撤回 
如甲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將訴撤回，即不得復提起同一之訴 

6 原告的起訴狀未記載下列何事項，不會導致其起訴不合法？ 
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因定法院管轄及其適用程序所必要之事項 
當事人及法定代理人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7 原告的起訴有下述何種情形，法院不能以裁定駁回該起訴？ 
該事件已經繫屬於他普通法院 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力所及 
該訴訟已經繫屬於行政法院 依原告所訴的事實，在法律上顯無理由 

8 民事的確定判決，對下列何人有效力？①原告；②被告；③訴訟繫屬後為原告的繼受人之人；④原告的法定

代理人；⑤被告的訴訟代理人。 
 ①②⑤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③ ①②④ 

9 關於第二審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在第一審所為的訴訟行為，於第二審亦有效力  
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宣示後二十日的不變期間內為之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狀表明法定事項，提出於原第一審法院為之 
第二審法院不得以上訴狀內未表明上訴理由，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10 甲欲對於所受的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不得以判決法院的組織不合法為理由  
得以為判決基礎的證物係偽造為理由 
應於判決確定後二十日的不變期間內提起 
應以訴狀表明法定事項，向原判決法院的上級法院提出 

11 關於支付命令，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其債權人的請求，須以給付金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數量為標的  
支付命令之送達應依公示送達為之者，不得行之 
法院應於訊問債務人後，立即就支付命令的聲請為裁定 
發支付命令後，三個月內不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令失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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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就得依背書轉讓的證券，得聲請為申報權利的公示催告  
申報權利在期間已滿後，而在未為除權判決前者，與在期間內申報者，有同一之效力 
公示催告聲請人，不於言詞辯論期日到場者，不得聲請另定新期日 
對於除權判決，不得上訴 

13 夫甲起訴其妻乙，請求法院判決離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此事件非專屬管轄事件  
當事人不得成立離婚的和解 
如乙於訴訟中死亡，法院應以裁定駁回該起訴 
法院所為確定的離婚判決，對於第三人亦有效力 

14 關於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公示送達需有法定事由始得為之  
公示送達僅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為之 
公示送達經公告後 10 日生效 
公示送達應於外國為送達者，經 90 日始生效 

15 關於「訴訟救助」，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救助者，指法院准許無資力支出訴訟費用之當事人，暫緩繳納訴訟費用而先為訴訟行為，是否非顯無

勝訴之望，在所不論 
所謂「顯無勝訴之望」，須經法院調查、且進行言詞辯論後才能判斷 
無資力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釋明之 
若受救助之當事人於訴訟進行中死亡，承受訴訟之繼承人毋庸另行聲請，亦援用之 

16 關於第三審之審理程序中，下列之程序事項何者適法？ 
上訴人為上訴聲明之變更或擴張  
審判程序可不經言詞辯論程序，而以書面審理方式為之 
上訴人可為訴之變更或追加 
被上訴人可為附帶上訴 

17 法院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行而未為宣告，應如何處理？ 
法院得依職權停止訴訟程序 法院得依職權為更正裁定 
法院得依職權為補充判決 該判決視為無效 

18 下列之事件類型何者在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 
合夥人間或隱名合夥人與出名營業人間因合夥發生爭執者  
定作人與承攬人間因承攬契約發生爭執者 
因一般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之金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下者 
動產共有人間因共有物之管理及處分發生爭執 

19 關於訴訟上和解，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上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時，當事人亦不得向法院請求繼續審判，蓋因和解已經生效  
第三人因不具當事人地位，故不得參加和解。縱使參加，與第三人相關之和解方案亦屬無效 
和解成立後，與終局判決效力相同，當事人不服者，仍得上訴救濟之 
當事人有和解之望，而一造到場有困難時，法院得依當事人一造之聲請或依職權提出和解方案 

20 下列何者起訴時「不」應適用民事訴訟之簡易程序？ 
起訴請求返還新臺幣兩百萬元之票款  
因僱傭契約涉訟且僱傭期間為半年 
請求給付新臺幣二十萬元之利息 
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 

21 就保全程序的假扣押聲請而言，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債權人就非金錢而得易為金錢請求的請求，得聲請假扣押以保全強制執行  

債權人就附條件或期限的金錢請求，不得聲請假扣押 

關於假扣押聲請的裁定，不得抗告 

假扣押的聲請，僅能由假扣押標的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專屬管轄 

22 下列何者「不」屬於強制調解事件？ 

 因道路交通事故所生之紛爭 確認董事當選無效之訴 

裁判離婚之訴  因醫療糾紛發生爭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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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訴訟代理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凡大學法律或相關科系畢業者，無需審判長同意，均可擔任訴訟代理人  

訴訟代理人需受特別委任，方得為當事人領取所爭物 

當事人對於訴訟代理人之代理權不得加以任何限制 

訴訟代理人於法律上或事實上之任何陳述，均有優於當事人之效力。當事人縱使到庭陳述，亦不生任何撤

銷或更正之效力 

24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事訴訟程序當然停止之事由？ 
當事人已委任訴訟代理人，而不幸在訴訟進行中，當事人死亡 
訴訟進行中，受託人之信託任務終了 
法院因天災或其他不可避之事故不能執行職務 
被選定為訴訟當事人之人，全體喪失其資格 

25 原告甲起訴請求被告乙交付 A 物，法院須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計算必須徵收多少裁判費，試問 A 物之價

額應以何時為準？ 
甲購買 A 物時為準  甲起訴時為準 
第一審法院言詞辯論終結時為準 上訴審法院確定判決時為準 

乙、刑事訴訟法大意 

26 下列何種犯罪之第一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 
殺人罪 侮辱外國國旗罪 委棄守地罪 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27 下列何人不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迴避之規定： 
 法院書記官 檢察官 通譯 檢察事務官 

28 下列何人不得對其為公示送達： 
告訴人 自訴人 鑑定人 被告 

29 依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之事項不包括： 
 得請求調查有利之證據  外國人得聲請法律扶助 
變更罪名  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30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2 條規定，下列何者非押票應記載之事項： 
被告之年齡 被告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被告之住所 被告之性別 

31 依刑事訴訟法第 264 條規定，下列何者非起訴書所應記載之事項： 
被告性別 被告住所 被告學歷 被告職業 

32 依現行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第 267 條規定，起訴之效力不及於下列何種未於起訴書記載之犯罪？ 
想像競合犯 接續犯 繼續犯 連續犯 

33 刑事訴訟程序於調查證據完畢後，下列何者無須參與辯論： 
檢察官 告訴人 辯護人 自訴人 

34 下列何種情形中，其判決非當然違背法令？ 
法官未迴避 違反強制辯護 未通知被害人到庭 未與被告最後陳述 

35 對於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應如何處理？ 
認為非常上訴無理由者，應經言詞辯論以判決駁回之  
認原判決違背法令者，應就該案件另行判決 
認僅訴訟程序違背法令者，得不撤銷其程序 
如原判決係誤認為無審判權而不受理，得將原判決撤銷，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更為審判 

36 有關得申請移轉法院管轄權人的組合，下列何者是完全正確的組合？①檢察官；②輔佐人；③自訴人；

④辯護人。 
 ②③ ①③ ③④ ①④ 

37 對於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中被告接見的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遭檢察官駁回之聲請得抗告之 應先取得限制書 
應由法官決定  偵查中檢察官是有權聲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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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何者不是「得不經傳喚逕行拘提被告」的原因？ 

居無定所  正在逃亡中  
根據事實，有勾串證人的行為 有犯罪嫌疑 

39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故不到者得科以罰鍰，對於罰鍰的決定，下列敘述何者是完全正確的組合？①檢察官傳喚

時，依職權裁定；②檢察官傳喚時，聲請該管法官裁定；③法官傳喚時，依職權裁定；④法官傳喚時，依

檢察官聲請裁定。 
 ②③ ③④ ①④ ②④ 

40 有關勘驗的敘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解剖屍體應命檢驗員行之  
檢驗屍體只能由醫師行之 
檢查婦女身體僅能由女醫師行之 
行相驗時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執行 

41 有關偵查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訊問被告前應將訊問的處所通知辯護人 
被告代理人不得對外揭露因執行職務所知之事項 
情況急迫時得不通知辯護人訊問被告的日、時 
檢察事務官訊問被告時辯護人得在場並陳述意見 

42 甲的住家遭竊，甲的兒子乙為此向轄區警察派出所報案。根據刑事訴訟法，這裡的報案，指的是？ 
告訴 告發 通緝 通知 

43 對於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的訴追，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任何人皆得告發  被告配偶的直系血親得告訴  
 被告配偶的直系血親不得告訴 被告配偶的旁系血親得告發 

44 以下何者是代行告訴人地位取得的方式？ 
司法官得依聲請指定代行告訴人  
告訴乃論之罪為了加快起訴可指定代行告訴人 
被告得指定代行告訴人 
檢察官依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得指定代行告訴人 

45 有關應為不起訴處分的情形，下列敘述何者是完全正確的組合？①曾經不起訴處分；②犯罪後法律廢止刑罰；

③被告所在不明；④法律規定應免除其刑。 
 ②④ ①② ②③ ③④ 

46 下列何者是審判中事實調查的正確順序？①告知被告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之事項；②調查證據；③檢察官陳

述起訴要旨。 
①③② ②①③ ③①② ③②① 

47 下列何者是撤銷緩起訴處分的聲請權人？ 
告發人 司法警察官 告訴人 被害人 

48 關於簡易程序處刑，下列敘述何者是完全正確的組合？①根據被告的聲請；②根據檢察官的聲請；

③法院可依職權為之；④得宣告執行有期徒刑。 
①④ ②③ ①③ ②④ 

49 以下何者非「法院不得為協商判決」的情形？ 
被告協商的意思非出於自願  
法院認為檢察官應作成不起訴處分 
協商認定的事實與法院認定的事實不符 
檢察官在程序終結前撤回協商聲請 

50 甲因竊盜罪（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被第一審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一年，以下何者不得為甲提起上訴？ 
甲的辯護人 甲的太太 甲的兒子 檢察官 


